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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西文 Community 的翻译、传布与使用过程中,中文学界逐渐形成了分别以“社区”强调“特定地域

的结构组织”和以“共同体”来形容“关系性联结”的两大普遍用法。 正是在“社区”的视角下,费孝通的民族研

究经历了从特定地域的民族社区的组织制度和社会构成,到作为整体性社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再到强

调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共同的关系联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多层次认同意识的深化过程。 在此过程中,费孝通提出

“民族”具有实在性与关系性的双重内涵。 其对中国“民族”的经验研究与概念论说,不仅是“将民族作为社区”的
结晶,并且以中华民族形成的具体历史与现实,完成了对社区实体论与建构论的超越。 由此,“将民族作为社区”
的研究路径,为民族研究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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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发展史上,以吴

文藻和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所开

创的“社区研究”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力一

直持续至今。 在燕京社会学派广为人知的村落研

究的影响下,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区被

纳入国家政策话语并成为基层政权建设基本单元

的背景下,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社会民众,普遍

形成了一种误识:一提起“社区”,理所当然地将

其具象化为村落或居民委员会辖区的代名词。 与

此相应,“社区研究”往往也就被视为针对村落或

居委会辖区等具体微型社区的研究。
这一误识显然偏离和窄化了社区与社区研究

本身的丰富内涵。 仅就地域范围而言,在吴文藻

的界定中,社区的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
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皆可统称为社

区。① 费孝通也多次明确表达过类似看法,“社区

则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

体。 ……例如村落、乡镇、城市、民族、国家等等都

是不同层次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社区”。②

换言之,社区是可大可小的,不仅指村落、学校等

微观单位,还包含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等宏观层

次。 微型社区的研究已为人们所熟知,那么,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握宏观层次的社区?
或者说,把民族、国家、世界视为“社区”,这其中

有着怎样的内涵?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

深化对“社区”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重新审视诸

如民族、国家等宏观范畴的涵义。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即是将“民族”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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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研究。 正如他本人所言,社区研究是贯

穿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线,而民族研究则是其中

的重要方面。① 这既包括费孝通对具体民族社区

的经验性研究,例如早年在广西大瑶山的民族社

区调查、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识别与调查以及

晚年在民族地区的小城镇调查研究等;还包括费孝

通在社区意义上对于“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
尤其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对于“民族”概念的反思

以及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 因此,作
为社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对民族的概念

论说与经验研究,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将民族作

为社区”这一问题提供一条切实的进路。
以下,首先就英文“Community”及其对应的

两种中文翻译“社区”与“共同体”进行回顾与讨

论。 之所以从 Community 谈起,是因为中国社会

学界的社区研究,就是受欧美社会学与人类学社

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的直接影响,也正是

源于对 Community 这一概念的困惑、理解与翻译,
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发明了“社区”
一词,②并在后来的发展中与“共同体”等术语混

合使用。 因此,只有清晰梳理 Community 在西方

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内涵、脉络,以及当时中国学

界对于 Community 和与之相关的 Gemeinschaft 等
概念的译介与认识过程,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费

孝通所言“社区”及社区研究的内涵。 其次,纵观

费孝通民族研究的论著与历程,在“将民族作为

社区”的路径下,大瑶山花篮瑶社会组织调查率

先开启了社区研究的实例,新中国少数民族识别

与调查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地区调查进一步

拓宽了对于宏观的民族社区的认识,并且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构成以及关系认同的

理论论说。 由此,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从社会

结构到关系联结,从经验调查到概念理论,费孝通

的民族社区研究形成了一条不断深化的学术脉

络。 而这一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将民族作为

“社区”与“共同体”两个方面分别进行理解。 再

次,将民族作为社区,使得费孝通从理论上提出了

对于民族概念内涵的独特理解。 这本身并不是什

么新鲜议题,但是从国际学术界的“社区” (Com-
munity)内涵及其转向的角度视之,费孝通的民族

理论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学术价值:既不是斯大林

意义上的机械实体论,也不同于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式的建构主义,而是一种实在论与关系论的

有机融合。 这既呼应并扩展了国际学界对于社区

概念的新理解,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理论

阐述与现实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以社区

作为方法重新审视民族等宏观范畴,可以为当前

如火如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有

益的启示和方向。

社区与共同体:一个概念的两种译法

(一)Community 的多义与涵义

在当今的中文语境里,无论是“社区” 还是

“共同体”,对应的都是同一个英文单词“Commu-
nity”。 在西方学界,Community 本身就是一个众

说纷纭且难以捉摸的概念,有着众多词义含混的

源头———从亚里士多德的不甚明确的“团契(Koi-
nonia)”以及对“团契”的似是而非的拉丁语翻译

communitas,到中世纪以来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继

承发展,再到近代以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用

的德语词汇 Gemeinschaft,以及美国芝加哥学派的

经验性转化等等。③ 20 世纪中叶,根据小希勒里

(George A. Hillery Jr)的梳理,对 Community 一词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定义就有 94 种之多,这些定义

除了都涉及“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识。④ 一

直到今天,Community 这一概念仍然充满分歧且

缺乏统一定义,它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
也可以是强调公民身份与集体参与的政治共同

体,还可以指传统乡村与都市地方性,或者跨国性

离散与虚拟性网络。在世界主义、后现代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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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的影响下,Community 更表达着对于根源、身
份认同与归属的渴望和追寻,由此具有着传统的、
现代的、后现代的等各种形式。①

Community 词义的模糊性使学界认识到,对
其下定义既无必要也无意义,相较而言,归纳概括

其核心涵义则更有助于理解这一概念。 例如,早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霍夫(C. R. Hoffer)就指出,在
对 Community 的各种不同定义中都体现了三个核

心要素,即特定地域范围、共同活动经历、人类群

体。② 即便是前文提及的小希勒里,也努力从上

百种定义中总结 Community 的核心内涵:依据重

要性的逐次递增而表现为地域、共同纽带与社会

互动三个方面。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关系结合

以及归属感、团结感等文化心理层面,越来越作为

Community 的核心涵义而被强调。 在最近一本

Community 百科全书里,编者们在保留这一概念

多义性的同时,从最广泛的角度将其概括为包括

群体、网络、纽带、联结在内的各种结合,并根据结

合性质的不同,划分出亲和性、工具性、原生性与

近似性四种形态。③

由此可以说,一方面,Community 概念因其多

义性而难以统一定义,另一方面,学界归纳其核心

涵义的努力却始终未曾中断。 这些内涵在不同时

期各有侧重且不断流动变化,但是在这些内涵中,
有两个无法绕开的核心维度一直存在于讨论或争

论之中,即关系联结与特定地域。 这不仅构成了

Community 研究持续深入的基础,也直接影响了

中文术语“社区 /共同体”的产生及其含义的变

化。 具体来说:
其一,关系的联结与纽带。 从词源学上来看,

Community 的拉丁文词根 communis———com (一

起)与 munis(履行某种责任或义务)或 unus(一
个) 的组合,即蕴含了“一群人的共同联结” 之

意。④ 关系性被滕尼斯的 Gemeinschaft 进一步发

扬,由此,基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结合形态,
成为 Community 的普遍用法。 如果说在滕尼斯、
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论述中,
关系性主要体现为抽象层面的关系联结,那么 20
世纪初以来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则把抽象性的关系

具体化为经验性的、现实层面的关系与互动。 社

会关系及其衍生而来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与社

会机制,成为“社区研究” ( community studies)的

重要主题,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则进一步拓

展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其二,特定范围的地域。 Community 的地域

性与关系性具有一定的重叠,即特定地方(place)
的共同生活是生成关系联结的重要来源之一;而
一群人的共同联结也要在特定地方才能实现。 正

因如此,以邻里为代表的地缘共同体,被滕尼斯视

为三种最基本的共同体关系类型之一。 在芝加哥

学派以及随后的欧美社区研究传统中,地域

性———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更是成为社区的必

备要素。 即使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全

球化与流动性的日益加剧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

影响,Community 的内涵日益超出了特定地域单

位的局限,转而强调跨越地域的关系联结、文化认

同、归属与团结感等等,但正如古普塔与弗格森所

说,这并不意味着空间与地方不再重要,相反,
Community 此时具有了双重地方性的意涵:既是

一种在全球性背景下的地方性的生活,又在生活

体验的“近视角”中,“地方”被重新定义从而产生

强大作用。⑤

(二)Community 的中文译词

相较于西文 Community 的多义性及其复杂流

变,中文“社区”一词在创始之初———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吴文藻、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中,其
含义就是清晰明确的。 一方面,正如费孝通晚年

回顾时多次提及的,“社区”一词的发明,来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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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30 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美国芝加

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著作中 Com-
munity 概念的翻译。 在帕克的著作以及芝加哥学

派的研究传统中,Community 被突出强调为地理

现象与社会组织的综合,既强化了其物理空间的

特征,又聚焦于特定地域内各个部分之间相互依

存的关系结构与组织安排。① 另一方面,中文“社
区”概念同时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尤其是受

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比较社会学思想的影响。 吴

文藻指出,现代社区研究有五大来源,分别是社会

调查、文化人类学、人文区位学、地域调查运动、文
化社会学,五者之中,以文化人类学为最重要。②

此时的文化人类学,主要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

论、整体论以及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与比较社会

学思想,这些构成了吴文藻与费孝通社区研究的

主要思想与方法来源。 这在吴文藻引介马氏与布

朗思想以及费孝通晚年对社区研究法的多次回顾

中,均可清晰看到。
在帕克与布朗思想影响下,社区研究中的

“社区”一词———吴文藻称其为“一地人民的实际

生活”,有着明确的特定内涵:首先是地域性,虽
然范围可大可小,但“社区”一定是某个特定的地

方,可以是一个村庄(例如江村、禄村),一个工

厂,或一片区域 (例如花篮瑶所在的大瑶山地

区);其次,聚焦于人们之间的关系互动或社会交

往,尤其是社区结构、组织、制度———也就是吴文

藻与费孝通所言的“文化”,例如江村的经济制

度、禄村的土地制度以及花篮瑶的社会组织;再
次,这种特定地域的社会交往与结构制度,是具体

的、可观察的,与抽象的“社会”形成对照,通过对

不同的具体社区结构与制度的比较研究,从而实

现认识整体社会的目标。

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除了“社
区”之外,与 Community 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个中文

词汇:“共同体”。 古代汉语中有“社”和“区”,但
是“社区”一词却是现代创造的;与之相似,“共同

体”也是一个现代词汇,古代汉语中有“共同”“一
同”“大同”等概念,但鲜有“共同体”的表述。 不

同的是, “社区” 的发明有清晰的时间与人物:
1933 年左右由费孝通等人所创;而“共同体”一词

究竟由何人首先使用、又是如何成为 Community
的中译词,则不甚明了。 囿于主题限制,本文对此

问题不作详细考据。 粗略来看,中文“共同体”应
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 Gemeinschaft 以及日文

“共同体”(きょうどうたい)密切相关。③ 早在中

国社会学起源与发展之初,就有中国学人基于日

本学者波多野鼎的日文节译本来译介滕尼斯的思

想,并将 Gemeinschaft 译为“共同社会”。④ 20 世

纪 30 年代,滕尼斯的这一概念已为中国社会学界

所熟知,但与 Community 被固定译作 “社区” 相

比,Gemeinschaft 则有各种不同译法。 例如,吴文藻

在对西方社会学思想的述评中,将其译为“自然社

会”“协同社会”,或直接称作“社区”,又为了与社

区研究相区别,将之称为“纯理的社区研究”。⑤

Gemeinschaft 中文译词的多样化(尤其也被

译作“社区”),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学的

中断与恢复,使得 Community(燕京大学社区研究

中的经验性的“社区”)与 Gemeinschaft (抽象性

的、共同关系的联结方式)这两个在 20 世纪上半

叶被视为完全不同、分别传播的概念,在新中国社

会学恢复之后被结合乃至混淆在一起,并融合进

“社区”这一中文学术概念的内涵之中,以至于出

现了“社区”概念最早由滕尼斯提出的说法。⑥ 由

此,“社区”一词既指社区研究传统中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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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包含了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内涵。 简单

地说,一直到 1999 年林荣远的第一个中译本《共
同体与社会》出版之前,“社区”与“共同体”这两

个中文概念都是混合使用的,既可以对应 Commu-
nity,又可以做 Gemeinschaft 的中译词。 1999 年之

后,Gemeinschaft 才开始被相对固定地译作“共同

体”。 自此,在普遍用法上,“共同体”多指代滕尼

斯“关系性联结”的涵义。
综而言之,一方面,Community 既可译作“社

区”,又可译作“共同体”;另一方面,学者们往往

根据不同的语境,将“社区”与“共同体”两个概念

的侧重点进行区分,当强调“特定地域中人们之

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结构或社区制度与组织”这

一内涵时,多使用“社区”一词,而当更加强调“共
同关系的结合”这一涵义时,则使用“共同体”一

词来表达。① 在分析的层面上,这种混合使用与

微妙区分,则成为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中国学者在

翻译与讨论相关主题时的普遍用法。

将民族作为社区:费孝通民族研究的两重维度

“社区”“共同体”这两个中文词汇在中国社

会学界的发明、使用、交织又各有侧重的上述脉

络,构成了理解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关键语境。 纵

观费老一生的论著,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
具体可观察的、特定地域范围的关系结构与组织

制度,作为费孝通“社区”概念的基本内涵,成为

他开展民族社区研究的出发点,并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此后,强调“关系联结”的共同体

内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费孝通对于民族议题的

思考之中,在他晚年的民族研究论著中,多次将

“社区”与“共同体”放在一起讨论,而他对民族的

思考也随之进一步深化。
(一)“社区”:民族社区的社会构成

费孝通的民族社区研究始于 1935 年的广西

大瑶山花篮瑶地区的社会调查。 费孝通在 20 世

纪 40 年代的《禄村农田》中指出,社区研究的中

心在于理论,用理论解释社区的资料,再根据这些

资料验证或提出新的理论与假设;从这个角度看,
花篮瑶的研究没有做任何理论上的发挥,虽然挂

了社区研究的名字,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调查报

告。② 但是,《花篮瑶社会组织》作为初创时期社

区研究的典范实例,其价值与意义不容小觑。 正

如吴文藻在导言中所说,在研究对象上,非汉民族

社区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文化上具有高度的

有机统一性,要研究中国的全部,就必须包含非汉

民族;在研究方法上,社区研究是对特定时间、特
定地域的文化或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考察,选取

社会文化的某一方面做深入分析,是研究社区比

较好的入手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和其他社区进

行比较。 而从研究内容来看,该书围绕“社会组

织”,从小到大依次详细考察了花篮瑶的家庭组

织、家族组织、村落组织、族群单位及其社会功能

与动态变迁。 可以说,“社区” 的地域、结构、功
能、变迁以及比较等核心要素,均体现在该书之

中。 在 1987 年重版的《花篮瑶社会组织》 前言

中,费孝通明确提到,本书蕴含着后来发表的许多

学术观点的根子与苗头。 此外,该书最后总结了

大瑶山地区族团之间的关系网络,在向心力的作

用下,花篮瑶、坳瑶等可能形成长毛瑶族、过山瑶

族,进而形成整个瑶族,最终融入更大的“中华民

族”。 这些内容可谓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

思想的最初发端。③

大瑶山研究初步确立的、聚焦于特定地域组

织结构的民族社区研究的路径,自然延续进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少数民族识别与社会调查工作之

中。 20 世纪 50 年代,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的

费孝通奔赴贵州、广西等西南省份开展少数民族

调查,内容涉及各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经济、
制度等各个方面。 在费孝通看来,“民族聚居区”
与此前社区研究中的“社区”内涵是完全契合的,
即在某个区域里共同生活着一个或多个一定数量

的少数民族居民,这些居民之间产生一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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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或社会构成。 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范围不同,
大的可以跨省,小的只是一个村落,因此在行政区

划上分为自治区、自治县、民族乡。① 针对这些区

域范围大小各异的“民族社区”开展直接深入的

调查研究,这本身就是早年社区研究的进一步推

进与实践。 通过少数民族调查,费孝通真切认识

到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论著中多次提及,中国

境内各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既各有特点又密切联

系、不可分割,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些思

考和认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的提出奠

定了基础。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将民族作为“社

区”的研究路径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华

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二是少数民族社会经

济发展的调查。 当前,学界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格局的内涵与意义,已有相当多的讨论。 此处

要强调的是,这一概念本身与“社区”以及社区研

究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联。 1990 年费孝通曾

谈及这一概念的产生动机与经过:若以社区视角

观之,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农村抑或城镇,
都是不同层次的社区;因此,新中国的民族研究不

应将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相反,应该把汉族

社会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纳入其中,在对各民族

地区深入调查的同时,更要看到整个国家层次的

“社区”,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考察各个民族之间

的交往互动,进而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

程。 费老的这一认识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生

发,但由于学术中断,直到 80 年代才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概念明确提出来。②

换言之,就费孝通的民族研究而言,不论是大

瑶山的瑶族、西南各少数民族,还是中华民族,虽
然其研究的对象与范围各不相同,但都是 “社

区”,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都有着特定的形成过

程、关系结构与组织制度。 因此,花篮瑶的社会组

织、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中华民族的

“多元一体”的结构,在社区的意义上,其分析逻

辑应是一脉相承的。 而在同一时期开展的小城镇

调查中,费孝通深入一个个边区的具体民族社区,
调查其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提出民族走廊、民族

协作、东西互补、全国一盘棋等等,这恰恰是不同

层次的社区之间、国家疆域的整体“社区”的不同

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有机结合,在经济发展领

域的典型体现。
(二)“共同体”:民族社区的关系联结

相较于“社区”,“共同体”一词弱化了地域

性、结构组织等客观特征,而更侧重于强调人们之

间共同关系的结合这一内涵。 某种程度上,1993
年发表的《个人·群体·社会》一文,意味着费孝

通对“社区”以及社区研究的认识进入新阶段:从
社区的社会结构转向对社区中的“人”尤其是人

与人关系的强调。 这一转向也清晰体现在费孝通

晚年对于民族研究的新思考之中。 比较 1988 年

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 1996 年的《简述

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两篇文章,可以清晰

看到,前文主要是基于民族交融的客观历史资料,
分析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其内部构

成;而在后文中,通过对民族研究特别是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概念的回顾,民族作为“共同体”的
涵义得以突出体现。 费老不仅多次提及“民族共

同体”的概念,而且特别强调了“关系联结”与认

同的维度———各民族以及中华民族的人们之间的

一体感,来自漫长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人们患难与

共的关系联结,由此构成了具有多层次民族认同意

识的共同体。 多元一体,既是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

“社区”内部的客观结构特征,更是各民族以及中华

民族的人们作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特征。③

随着对“心态研究”的关注和重视,社区中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日益成为费孝通晚年

思考的重心之所在。 在此背景下,民族作为共同

体的涵义,得到进一步扩展:一方面,从社区研究

中引发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这一核心

议题,完全超越了具体地区范围的限制,变成了纯

粹共同体意义上的“关系联结”问题,即人与人的

相处不仅被放置在中国疆域之内的各民族以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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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中华民族的框架之中,而且被进一步扩展为

全世界各个民族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宏大命题。
另一方面,来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独特关系结构与

心态结构的“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为构建世

界范围内各民族的道德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从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存亡问题的思考中所提出的

“文化自觉”概念,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则为和而不同

的世界道德秩序构建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路径。①

可以说,在共同体的意义上,从民族认同意识、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世界各民族道德秩序,
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连贯性,也是费孝通民族研究

的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将民族作为社区”与“将民

族作为共同体”的区别,主要是为了在分析的层

面上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而

做的划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先后替

代顺序。 例如,在费孝通早年关于民族研究的论

述中,同样关注到民族社区关系联结的维度;在新

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调查中,他也多次使用

“人们共同体”一词思考人们共同生活的融合过

程;甚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本身,也
内在地蕴含着民族融合的共同体意义。 但从总体

上看,费孝通的民族研究历程的确存在着从强调

实体性关系结构的“社区”到强调抽象性关系联

结的“共同体”的深化过程。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费孝通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创造性理论思考。

在实体论和建构论之间:
费孝通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关系与实在

　 　 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另一大贡献是对“民族”
的理论界定与论说。 这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议题,
学界对此已有相当充分和深入的讨论,但在现有

研究中,以内涵阐释居多,而较少从“社区”的学

术脉络进入去理解费孝通民族理论的意义。 事实

上,不论是费孝通的民族社区研究,还是在此过程

中发展出来的对“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理论思

考,均与“社区”紧密相连。 在此意义上,从“社
区”(Community)内涵及其流变出发,将费孝通的

“民族”理论论说置于国际学界社区研究的学术

脉络之中,以此挖掘费孝通民族理论这一“老议

题”的新意义,正是全面把握费孝通民族思想的

题中应有之义。
(一)“社区”(Community)的建构论转向及其

回潮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在西方学界的社区

研究中,社区概念的实体论假设是其默认或共享

的一个基本前提。 社区首先被视为一个地理学的

实体,即一群人共同生活居住的某处特定的地理

区域或地方。 比如,芝加哥学派托马斯研究的

“移民社区”,帕克与伯吉斯关注的由中央商务

区、工业区、住宅区、郊区、贫民窟等自然区域组成

的“城市社区”,林德夫妇在《中镇》中提及的“城
镇社区”,阿伦斯伯格所著《爱尔兰乡下人》中的

“乡村社区”等。 其中,“乡村—都市连续体”尤其

体现了地理性实体的社区内涵,学者们将乡村与

都市作为两种对立的类型或范畴,分别抽象出若

干特质,将社区放置于这一连续体之中,以此考察

其特征与变化过程。② 其次,除了地理上的实体,
社区更是社会关系结构上的实体。 不论是乡村、
城镇还是城市,在社区研究中往往均被视作一个

整体性的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某

种组织化、制度化安排。 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人文

区位学视角,就是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结构与地

理空间结构联系起来,由此产生特定的社会互动

或关系结构。 正是在结构实体论的意义上,整体

论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在社区

研究中被广泛运用。
实体论的社区研究偏离了滕尼斯所谓的关系

结合形态的抽象涵义,而是赋予社区以地理和社

会结构的双重实在性,社区进而被具体化为特定

地区、区域的社会构成或地方性社会系统。 需要

指出的是,社区实体论并不意味着对“人们之间

关系联结”涵义的完全拒绝。 事实上,在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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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社区研究中,就同时包含了对移民或居民

的内在社会关联和关系结合特征的考察;而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经验社区研究中,关系纽带与

社区内部团结就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越来越为社

区研究者所关注。① 这不仅促成了此后社会关系

网络研究的新路径,而且蕴含着对社区情感和社

区意识的初步思考,也构成了社区实体论的早期

反思与批判。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区研究的“文化

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影响,此前将

“社区”预设为有形实体的实质性假设被彻底质

疑,社区实体论完全被建构论取代,象征与认同越

来越成为社区概念的主流内涵。 比如,在科恩

(Anthony Cohen)看来,“社区”不再是特定地域的

关系结构或社会制度的具体实现,而是一种观念、
一种任何形式的集体性的意识与身份认同,存在

于成员的头脑之中以及人们赋予社区的不同意义

之中。 换言之,“社区”被视为社区成员经由象征

性符号而生成的主观建构。② 在广为人知的《想
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指出,在印刷技术带来的共享语言与新时间观等

要素的影响下,全国各个地方的人们产生了一种

想象的集体认同,把自己想象成民族共同体的成

员,由此,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社区,真切

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③

从社区建构论的角度看,正如艾美特(Vered
Amit)所说,安德森彻底切断了“社区 /共同体”与
地方性互动之间的关联,从而将“社区”概念完全

推向了集体认同的认知面向,彻底实现了社区的

建构论转向。 但问题是,如果“社区”仅仅是一种

经由象征性符号建构而生成的观念或意识,那么,
这种集体观念从何而来呢? 这成了建构论者难以

回答的理论困境所在。 基于此,艾美特提出“将
社会性的维度重新带回来”,即社区的象征性建

构不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而且深深扎根并产

生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

之上,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具体地域与关系性内涵

的意义,以此将“社区的观念”与“社区的实现”有
机结合起来。④ 换言之,社区的实体论固然已不

可取,但也不能将社区仅仅视为悬浮于现实社会

关系之上的意识、认同或归属感,相反,将社会性

重新带回社区研究,由此达成象征 /观念维度与社

会维度的有机结合,可以成为正确理解社区内涵

的新路径。
(二)费孝通关于“民族”的理论论说

纵观费孝通的民族研究论著,关于“民族”的
理论论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苏联民族理

论为参照点的“民族”概念界定,二是在中国历史

与现实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理论概

括。 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
有机结合的整体。

其一,对机械实体论的“民族”界定的修正与

超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开展民族识别与

民族研究的基本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苏联民族理

论,尤其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然而,斯大林所界

定的“民族”,不仅有严格的时空限定性,更与苏

联民族国家体系的设计和建构紧密相关。 一方

面,“民族”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各种族群或集

团,而是特指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现

代民族,前资本主义时期诸如氏族、部落、部族等

各类共同体均未包含其中;另一方面,“民族”理

应享有民族国家地位或高度自治的政治权利。 因

此,在苏联的国家建构中,已经形成现代民族的共

和国直接加盟“苏联”,尚未形成民族的部族则通

过社会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阶段,重组

或新建自治州 /专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众多

“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构成体”组成的苏维

埃联盟这一基本架构。⑤ 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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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原本是具有科学性的,但是在

构建苏联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面对苏联民族

状况的现实复杂性与矛盾之处,斯大林的民族定

义并不能给出清晰解释,反而在强行自圆其说的

过程中,最终变成了僵化的教条。①

费孝通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20 世纪 50 年

代在贵州、广西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虽然主要

依托斯大林的民族四大特征作为参考框架,但是

费孝通同时也反复提到,民族工作者不能简单地

用斯大林的近代民族标准生硬地衡量中国少数民

族的状况。 相反,应该深入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

与现实,从考古、文献资料以及社会调查资料中,
考察其兴衰、分化、融合的历史变化过程以及当前

的社会结构特征。② 在 1978 年发表的《关于我国

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费老更是明确指出,中
国所使用的“民族”概念,是来自我们对“民族”一
词的传统用法,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意义

上的民族,因此,中国的民族识别绝不能对斯大林

民族理论生搬硬套,而要在考察其语言、地域、经
济、心理时,进一步追问他们的来源与迁徙脉络、
与周围相邻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民众自己的

民族意识。③ 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费孝通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族”核心要素

的界定:语言特征必须与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等

其他特征相结合,以“民族聚居区”替代“共同地

域”,以“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替代“共同经济

生活”,以“民族认同意识”替代“共同心理”。④

比较这两者,可以清晰看到,抛开斯大林理论在苏

联的教条化不谈,斯大林对于民族特征的界定本

身———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

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主要强调的是民族

实体的客观性特征。 比较而言,费孝通的界定更

侧重于民族之间的“关系联结”,强调少数民族群

体内部及彼此之间的语言关联、地域交汇与经济

交往,更将客观性的“共同心理”调整为更具主观

性的“认同意识”,从而实现了对“民族”机械实体

论定义的超越。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论与实在论的

内涵论述。 对“民族”概念界定的实体论超越,同
时也体现在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理

论论述之中。 自梁启超于 1902 年首次提出“中华

民族”这一概念以来,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概

念及其内涵,一直是政治与学术领域的重要论题。
其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概

念似乎完全可以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四大特征进行

解释:以汉语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以国家领土

疆域为共同地域、全国统一的经济制度与经济生

活、中国人以及共有文化的共同心理基础。⑤ 但

是,费孝通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静态的、流于表面

且生硬的客观特征分析,而是从关系联结与认同

意识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

个有机整体的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由此形成了

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特征的深刻洞察。 费孝

通的理论创新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中华民族不是各个民族的简单相加,更

不是马赛克式的机械拼接,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是由数千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之间

不断接触、混杂、联结、融合而成,这一有机整体经

历了孕育、雏形、成长与壮大的动态发展过程,并
形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结构。⑥ 其次,
不论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部分的各个

民族,都是有机的实体,都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经

由各种族群的交往融合而产生和壮大,进而形成

了某种“多元一体”的结构,中华民族与各个民族

的这种动态发展过程,正是史禄国所提 ethnos 概

念的核心内涵。 再次,在“中华民族”这一有机整

体与实体中,各民族人民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 ”的关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形成了本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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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意识,而且还促成了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
认同意识的产生,这就是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
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 由此,汉族、少数民族、中
华民族,在这个多元一体的客观结构和主观认同

中相辅相成、各得其所。①

那么,以“社区”内涵流变的视角观之,在“社
区”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脉络中,费孝通对于“民
族”的上述理论论说,居于怎样的位置,又蕴含着

怎样的意义呢? 或可通过与斯大林和安德森的比

较来进行定位。 某种程度上,斯大林与安德森的

民族理论可以视为“实体社区”与“想象社区”的
两个极点。 对于前者而言,“民族”是一个完全由

外在客观特征界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共同地域里

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经济与心理基础的结构,因此

具有地理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双重实体性;对于后

者来说,“民族”则不是一个实体性社区,而是存

在于人们观念之中的想象共同体。 在此背景下,
费孝通的民族理论既不同于斯大林的实体论,也
不同于安德森的观念论,而是位于“实体社区”与
“想象社区”所构成的连续谱的中间。

一方面,由于中国与苏联的民族构成的根本

区别,费孝通清晰认识到,不论是作为组成部分的

各民族还是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并不是现代

国家成立后才产生的,更不是机械性的组合,而是

自古人类及其原初文化集团产生以来便先后出现

的各类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产物。 可以说,从古

至今,在中华大地上一直上演着各个民族之间客

观实在性的交往交流交融的相互关系。 正因如

此,以关系论为出发点,考察中国各民族以及中华

民族的关系联结的动态历史过程,成为建构中国

民族理论的核心。 需要指出的是,在费孝通的民

族理论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各个具体民族与作为

整体的中华民族,无论是在生成过程还是民族认

同等方面,都是并行不悖、多元共存的,是差异的

一致性。 换句话说,各个具体民族的“个性”与中

华民族的“整体性”之间具有正向强化的关系。

在此意义上,从“社区”的视角来看,费孝通所阐

释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概念,具有涂尔干(E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有机团结”的意涵,即在整

体性的有机体内部,人们之间既存在差异又紧密

联结,作为部分的个体性越强,其相互联结的程度

也越高,从而呈现出来的集体性也就越强。② 另

一方面,与欧洲资本主义时期民族主义的生成相

比,中国各个具体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生成也存在

根本差异。 因此,与“想象的共同体”不同,费孝

通在突出民族认同意识的同时,更是多次强调,中
国的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不是凭空虚构的概念,也
不是仅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的观念,而是客观存

在的社会实体,表现为人们世世代代的集体生活

以及具体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而认同意识则是

真实发生并存在于各民族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之

中的。 换言之,在“实体”与“想象”这两个相互对

立的极点上,费孝通基于中国各个具体民族和中

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将关系论与实在论有机融

合在一起,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论说;
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论说与国际学术界提倡的

“将社会性带回社区研究”的范式转向殊途同归,
以立足于中国实践与思想的概念论述,丰富和扩

展了“社区”的内涵。

结语:“将民族作为社区”的方法论启示

费孝通的民族研究,不论是早年大瑶山的民

族社区调查还是晚年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论述,距今已经较长时间了。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

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类学与民族

学研究范式也历经发展与转型。 尤其是,2017 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③ 此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

的主线以及民族研究的核心范式。 在此背景下,
有学者指出,面对新时代的国情发展,费孝通的若

干重要理论显得有些过时,需要反思与推进。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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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不足之处在于

过度强调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现代国家之于

民族的优先性,因此,应该将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

位置找回来,把“多元一体”发展为“中华民族共

同体”或“一国多族”。① 诚然,这种提法自有其合

理之处,而且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任何理论概念都

逃脱不了“过时”的命运,会在新的时代与知识背

景下被不断地挑战与发展。 在此意义上,费孝通

的理论也不例外,需要持续地更新与深化。 但另

一方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背

景下,费孝通所提出的诸如“多元一体”等理论真

的过时了吗? 这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至

少从本文的论述来看,费孝通不同阶段开展的民

族研究及其包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内的理

论论述,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遗

产,具有历久弥新的学术价值。 其中,除了相关概

念论述外,将民族作为社区的研究路径,无疑是费

孝通民族研究思想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不仅

为民族概念内涵的不断深化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而且也为当前和未来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方法论启示。
第一,从社区看民族概念内涵的深化。 在人

类学与民族学领域,nation(民族)与“社会” “文
化”等概念一样,是一个含义复杂、难以把握的基

本术语。 中文的“民族”一词更是具有广泛的含

义,既对应西文的 nation,又包含着 ethnic group
(族群)的内涵。 例如,在新华社《党的十九大报

告双语全文》中,将中华民族的“民族”译为“na-
tion”,而将 56 个民族的 “ 民族” 译为 “ ethnic
groups”。② 面对内涵如此复杂的“民族”概念,费
孝通并未拘泥于与英文概念的对译,而是从“社
区”的视角出发,将民族视为“社区”的重要类型

之一。 由此,“民族”的内涵,首先指的是特定的

民族地域中人们社会关系互动的结构、组织与制

度,其地域范围既可以是大瑶山,也可以是新中国

成立之后大大小小的民族聚居区,还可以是整个

中国的疆域。 正是在社区的视角下,费孝通认识

到,不论是各个具体民族还是更高层次的中华民

族实体,其生成原则与关系结构都具有相同的逻

辑,即多元一体。
随着费孝通对“社区”的“关系联结”维度的

强调,“民族”的内涵也进一步深化为各民族人民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的结合关系,以及

由此产生的荣辱与共的一体感与认同意识,“多
元一体”不仅作为民族社区的客观结构,也构成

了各民族人民的心态结构,由此形成了对于中华

民族与各具体民族的不同层次而又相辅相成的认

同意识的结构特征。 这种对于关系性与实在性的

双重强调,使得费孝通的民族概念超越了机械的

实体论与观念论,显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创造性。
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晚年转向对全世界的道德

秩序的关注,一体两面的“多元一体”与“和而不

同”,进一步被视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

国家之间相处的伦理规范。 在此意义上,“民族”
概念被赋予伦理性的内涵。 虽然费孝通未能详细

阐述如何构建和而不同的道德秩序,但他的思路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启示,在社区的范畴下聚

焦于“民族”的伦理性内涵,必将成为民族概念今

后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从社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论与实践。 自从党中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重要思想以

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迅速成为中国民

族研究的核心主题,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然而,在
卷帙浩繁的相关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总体

存在着“三多与三少”的特点,即政策解读多、逻
辑推导多、宏大叙事多,事实调查少、个案积累少、
深入分析少。 因此,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

研究,不仅有助于细致了解、清晰描述与有效应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的真问题,而且能够

促进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归纳及其与抽象理论视角

的有机结合,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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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范式

的转换以及研究方法的拓展。①

那么,如何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
特别是如何锚定经验研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

想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点,以此推进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呢? 对此,费孝

通“将民族作为社区”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提

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方面,在实在论的维

度上,少数民族聚居或不同民族杂居的村落、乡镇

或其他区域,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

现实实践中,既具有各自的地方性特点,又蕴含着

诸如多元一体等相似的社会构成。 因此,开展民

族社区的经验调查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民族

社区的横向比较,总结概括民族融合的共同原则、
结构与逻辑,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提供了丰富细致的经验支撑,又能够避免微观个

案研究的琐碎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提供丰富的类型学内涵。 另一方面,在关系论

的维度上,不论是作为部分的各类层次的具体民

族聚居社区,还是以中国疆域为单位的作为整体

的中华民族社区,都是经由不同群体或民族之间

长期的交往融合而形成的,具有相互依存、不可分

割的关系联结以及休戚相关的一致性心态结构。
可以说,具体民族社区内部的关系联结与文化认

同,内在地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思

想;反过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也经验性

地体现在一个个具体微观的民族社区之中。 费孝

通曾借助李亦园对中国文化结构的大传统与小传

统的划分,指出微型社区研究中也包含着大传统、
地上的小传统与地下的小传统等多种层次的文

化,不同的文化层次之间相互渗透、互为基础。②

那么,在将民族作为社区的研究路径下,发生在各

个具体民族社区内部的相互交融的民间经验,也
可视为文化小传统的范畴,并与正式的、典籍性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思想的文化大传统之间相互

塑造、上下贯通。 由此,这种大小传统之间的贯通

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微观与宏观、经验与

理论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在
“将民族作为社区”的视角下,不同类型与层次的

民族社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与纵向联结,充实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费孝通晚年思想

中,特别是在诸如“心态”“文化自觉”“和而不同”
等概念论说中,体现了鲜明的伦理规范的意涵,即
人与人之间以及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国家与

国家之间如何相处,从而构建荣辱与共、和而不同

的道德秩序。③ 如果回到本文开头,“社区”概念

同时包含民族、国家、世界等宏观层次,那么可以

清楚发现,费孝通晚年所阐述的诸如民族、国家等

宏观层次的“社区”思想,其实蕴含着鲜明的道德

伦理指向。 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一命题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内涵不谋而合。 近年

来,这种伦理规范的内在涵义,得到学界的关注与

阐发。 有学者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为超越族别与

族群边界的道德共同体,在道德共同体的框架下,
应遵循信任互惠、求同存异、情感交融等核心价

值,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包容与和

谐。④ 由此,也正是在伦理性的层面上,进一步彰

显了费孝通“将民族作为社区”研究路径之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深远意义。 具言之,除了在

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与关系性层面深化中华民族

共同体研究之外,从“民族社区”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所共有的伦理规范的维度入手,把“社
区”与“铸牢”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在社会实在、关
系联结、文化认同等各个方面,形成互信互惠的统

一的多民族道德共同体,将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研究与实践进一步深化的可行方向。

作者简介:李晓斐,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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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ree aspects: the digitalization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long-term
orient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endogenization of development momentum.
(6)How Digital Economy Enhances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Evidence Li Hongliang　 Zheng Qiongjie　 ·128·
Based on city-level merged dat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y (D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 ICR) by reducing information cost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tc. ,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evid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ities. Spatially, DE strengthens local
industrial chain network resilience, while the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are limited. Therefore, it
should be started by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empowering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promoting regional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to leverage the empowering effects of DE on
ICR,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risk response cap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China.
(7)Minzu as “Community”: Theoretical Heritage of Fei Xiaotong’s National Community

Li Xiaofei　 ·147·
Fei Xiaotong’ 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conceptual argument on Chinese “Minzu”, as a vital part of

community research,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viewing nation as community” (VNA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Fei’ s ethnic studies have experienced a deepening process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social composit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in specific regions to th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N) as a holistic community to the emphasis on the interdependent common relationship and
the multi-leve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nd completed the transcendence of community ontology and
constructivism. Therefore,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VNAC supplies an insightful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further deepening studies on ethnic and the C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8)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Dynamic Mediator of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Mechanisms Yao Zhongqiu　 ·159·
The socialist market-economy system (SMES) is a developmental economic system constructed by the

Marxist vanguard party under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 world system. As a dynamic mediator, The CPC’
s leadership real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mechanisms. The key to building a high-level
SMES lies in the CPC’ s establishment of advanced leadership over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processes
(ESAP), including attain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MES, promoting a higher degree of organization
within ESAP, coordinating diverse social groups and their interests with heightened political autonomy,
fostering an ideology that supports SMES and achieving broader societal education.
(9)Study on the Conversion of Non-Custodial Compulsory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Punishment Zhang Wenjie　 ·191·
Although the system of conversion for compulsory measures ( CM) in China is complicated and the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 CR) is diversifie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incomplete types of CM and
uncoordinated CR.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octrinal basis of the commutation of the sentence to grasp CR
of CM wholly. With the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at added provisions on CM, the law has
also expanded the provisions regarding the offset and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custodial CM and
relevant penalties, thus recognizing that non-custodial CM also has the nature of criminal punishment. For
non-custodial measures not currently included in China’ s commutation system, commutation proportions
should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ir nature, and judges should be granted discretion to address potential
calculation issues in practice.
(10)Shisui Shuo: Weng Fanggang’ s Theoretical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Poetics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Song Ziqiao　 ·243·
As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poetics, Weng Fanggang’ s concept of

“Shisui” occupie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similar to “ Jili” within his poetic philosophy. Weng extensively
elaborated on the notion of “ Shisui ” to discuss the poetic essence, creative process, and stylistic
manifestations. Its formation reflects the politics and poetic ideologies prevalent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Qing
periods and reveals Qing scholars’ observation of Song Dynast poetics, thereby illuminat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poetics in this period. Functioning as complementary dimensions, “Shisui” and “Jili” create a
compelling theoretical intertextuality, ultimately constituting the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Weng Fanggang’s
intellectual 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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